                          B类
                                      同意对外公开
株人社字〔2022〕10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06号建议的

会办意见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龙仁元等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的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召集有关业务科室认真研究，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代表：

为切实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待遇，我市各县市区一是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乡镇（街道）职责权限实施方案〉等五个方案的通知》（湘办发﹝2019﹞85号）和《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株洲市财政局 关于同意提高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实施方案的批复》（株组﹝2020﹞66号）等文件要求设立乡镇工作临时补贴并已完成审批。二是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乡镇（街道）职责权限实施方案〉等五个方案的通知》（湘办发﹝2019﹞85号）文件要求，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当年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和提取各项基金后的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增发单位当年的奖励性绩效，增发部分纳入单位当年绩效工资总量，不作为绩效工资基数。三是按照《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政策保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2018〕76号）文件要求，允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增设“全科医生津贴”项目，对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0元标准发放。

下一步，我们将协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积极支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感谢您对株洲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承办负责人：田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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